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902）

第八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決議

本公告乃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華能國際」）董事會，於2016年3月22日，在公司本
部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會議」或「本次會議」），會議通知已於2016年3月7日
以書面發出。會議應出席董事15人，親自出席和委託出席的董事15人。郭珺明副董事
長、米大斌董事因其他事務未能親自出席會議，分別委託曹培璽董事長、郭洪波董事代
為表決；張守文獨立董事、耿建新獨立董事因其他事務未能親自出席會議，委託李振生
獨立董事代為表決；夏清獨立董事因其他事務未能親自出席會議，委託岳衡獨立董事代
為表決。公司監事、公司董事會秘書和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本次會議的召
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曹培璽董事長主持了本次會
議。會議審議並一致通過了如下決議：

- 1 -



一、同意《公司2015年度總經理工作報告》

二、同意《公司2015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三、關於公司計提重大資產減值準備的議案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的相關規定，公司2015年合併報表計提減
值準備人民幣309,053.88萬元，減少當期稅前利潤人民幣309,053.88萬元。主要情況
如下：

1、 華能雲南滇東能源有限責任公司、雲南滇東雨汪能源有限公司因煤炭價格下降
導致礦權減值，分別計提礦權減值準備人民幣55,767.49萬元、礦權及固定資產
減值準備人民幣24,574.09萬元；華能平涼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因甘肅省電力市場
供大於求、競爭激烈，燃煤機組結算電價和機組利用小時較低，計提固定資產
減值準備人民幣44,162.42萬元；恩施市馬尾溝流域水電發展有限公司因來水量
和發電量低於預期，計提固定資產減值準備人民幣19,384.12萬元。

2、 公司收購華能雲南滇東能源有限責任公司產生的商譽因煤炭價格下降導致礦權
減值，計提減值準備人民幣110,564.90萬元。

3、 雲南滇東雨汪能源有限公司二期機組建設工程受雲南省電力供需形勢和未來電
力規劃影�，繼續建設可能性較小，計提在建工程減值準備人民幣36,787.71萬
元。

4、 公司投資的山西潞安集團左權五里堠煤業有限公司持續虧損且煤炭行業經�形
勢低迷，計提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人民幣17,813.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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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公司資產損失處置財務核銷的議案

公司2015年度核銷資產損失人民幣2,164,328.50元，為長興電廠處置關停報廢固定資
產形成的事實損失，其中：煙囪一座，資產損失人民幣2,164,068.80元；切割機一
台，資產損失人民幣259.70元。

五、同意《公司201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六、公司2015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經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截至2015
年12月31日的會計年度，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公司歸
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分別為人民幣1,378,605萬元和人民幣1,365,193萬元。根據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公司應當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的稅後利潤提取10%
的法定盈餘公積金，法定盈餘公積金累積為公司註冊資本的50%以上的，可不再提
取。鑒於公司法定盈餘公積金餘額大於註冊資本的50%，2015年度不提取法定盈餘
公積金。2015年度不提取任意盈餘公積金。

公司2015年利潤分配預案為：以公司總股本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普通股派發現金
紅利人民幣0.47元（含稅），預計支付現金紅利人民幣714,418萬元。

七、聘任公司2016年度審計師議案

同意聘任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6年度在中國境內的審
計師；聘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2016年度在中國境外的審計師。財務報告審
計年費預算為人民幣2,447萬元，內控審計年費預算為人民幣660萬元，合計人民幣
3,107萬元。

八、董事會關於公司2015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同意《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並授權董事長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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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同意《公司2015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十、同意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

十一、關於更換公司獨立董事的議案

鑒於張守文先生已向公司董事會提交了辭去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相
應職務的申請，公司董事會同意提名徐孟洲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
事候選人，並提請公司股東大會審議；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需經上海
證券交易所審核無異議後方可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個
人簡歷詳載於附件一。

如更換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議案獲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同意選舉徐孟洲
先生擔任審計委員會委員、提名委員會委員，以上任職安排自股東大會批准徐孟洲
先生為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日�生效。

公司董事會對張守文先生在任期間所做的工作表示滿意，對其多年來為公司發展所
做出的貢獻給予高度的評價，並向其表示衷心感謝。

十二、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

同意對公司章程的修訂，並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擬修訂公司章程的詳情載於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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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同意《關於授予董事會增發公司內資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資股一般性授權的議
案》

同意授予董事會增發公司內資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資股的一般性授權，授權具體內
容如下：

(1) 在遵守(3)及(4)段的條件的前提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及華
能國際上市地有關監管規定（不時修訂），一般及無條件授權華能國際董事會（或
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在「有關期間」內行使華能國際的一切權利，決定單獨或同
時配發、發行及處理內資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資股（�括可轉換為該等股份的證
券、可認購任何股份或轉換成股份之其他證券），及決定配發、發行及處理新股
的條款及條件，�括但不限於以下條款：

(a) 擬發行的新股的類別及數目；

(b) 新股的定價方式及╱或發行價格（�括價格區間）；

(c) 開始及結束發行的日期；

(d) 向現有股東發行的新股的類別及數目；及╱或

(e)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該等權利的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選擇權。

(2) (1)段所述的批准將授權華能國際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於「有關期間」
內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等權利的售股建議、
協議及購股選擇權。

(3) 華能國際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根據(1)段所述授權在「有關期間」內批
准有條件或無條件單獨或同時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論是否根據購股選擇權或以
其他方式）的內資股新股或境外上市外資新股的數量（不�括根據中國《公司法》
及華能國際的《公司章程》以公積金轉增股本的方式發行的股份）分別不得超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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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國際於本議案獲本年度股東大會通過時該類已發行的內資股或境外上市外資
股數量的百分之二十。

(4) 在根據上文(1)段行使權利時，華能國際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必須：
a）遵守中國《公司法》、華能國際上市地監管有關規定（不時修訂）及b）取得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其他有關的中國政府部門的批准。

(5) 就本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本議案獲得本年度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至下列兩�中較早的日期
止的期間：

a 華能國際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結束時；及

b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述授權之日。

(6) 在中國有關部門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華能國際上市地監
管規定和華能國際的《公司章程》，授權華能國際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
事）於根據上文(1)段行使權利時相應地增加華能國際的註冊資本。

(7) 授權華能國際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在不違反有關法律、行政法規、
華能國際上市地監管規定和華能國際《公司章程》的情況下，根據上文(1)段行使
權利時為完成配發、發行及上市新股簽署必要文件、辦理必要手續、採取其他
必要的行動。

(8) 在中國有關部門批准的前提下，授權華能國際董事會（或由董事會授權的董事）
在新股配發及發行完成後，根據華能國際新股配發及發行的方式、種類、數目
和新股配發及發行完成時華能國際股權結構的實際情況，對華能國際的《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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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關內容作出適當及必要的修訂，以反映華能國際股本結構、註冊資本根
據此項授權而產生的變動。

十四、關於向海南核電增資的議案

1、 同意公司以不超過人民幣12,369.60萬元向海南核電有限公司（「海南核電」）進行
增資（「本次增資」），本次增資完成後，公司對海南核電的持股比例仍保持30％
不變。

2、 同意公司與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華能核電開發有限公司、海南核電有
限公司簽署《增資協議書》（「《增資協議》」），授權公司董事劉國躍先生根據實際
情況，以維護公司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對《增資協議》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在
與相關各方達成一致後，代表公司簽署《增資協議》及相關文件。

3、 同意與本次增資相關的《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關聯交易公告》，並授權公
司董事劉國躍先生根據實際情況，以維護公司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對該關聯交
易公告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進行適當的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會（及獨立董事）認為：《增資協議》是按下列原則簽訂的：(1)按一般商業條
款（即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於公司能夠獲得的來自獨立第三�之條款）；(2)按公平
合理的條款並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和(3)屬於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十五、關於召開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

鑒於上述決議中第二、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項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
審議，公司董事會決定召開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並將前述議案提交公司2015
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關於會議的時間、地點、議程等具體事宜由公司董事會以股
東大會通知的形式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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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股份上市地相關規則的規定，公司董事曹培璽、郭珺明、劉國躍、李世棋、黃
堅、范夏夏先生作為關聯董事迴避了上述第十四項議案的表決。公司獨立董事對上述第
六、十一、十四項議案表示同意，並發表了獨立董事意見。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杜大明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曹培璽（執行董事）
郭珺明（非執行董事）
劉國躍（執行董事）
李世棋（非執行董事）
黃 堅（非執行董事）
范夏夏（執行董事）
米大斌（非執行董事）
郭洪波（非執行董事）
朱又生（非執行董事）
李 松（非執行董事）

李振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守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岳 衡（獨立非執行董事）
耿建新（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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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個人簡歷

獨立非執行董事侯選人

徐孟洲先生，66歲，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山東華魯恆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奧生
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和國際
學院教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法學專業，博士學位。

除上述簡歷披露的任職關係外，徐孟洲先生與華能國際或其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關聯關係。徐孟洲先生沒有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
懲戒，未持有華能國際股份。

本公司建議委任徐先生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至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屆滿。
徐先生每年稅前的董事袍金為人民幣7.4萬元。除上述以外，徐先生於過去三年並沒有於
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監事職位或有任何重要委任及資格，徐先生與本公司其他董
事、監事、高層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無任何關係。徐先生在本公司之股份中不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定義之任何權益。

此外，徐先生並無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的規定而須予披露的資
料，亦無涉及任何須據此予以披露之事宜。除上文所述外，並無任何其他事項須知會本
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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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擬修訂公司章程的詳情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訂明細

條款序號 原文 修訂

第十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
核准的項目為準）：投資建設、經營
管理電廠及開發、投資、經營與電
廠有關的以出口為主的其他相關企
業；熱力生產及供應。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
核准的項目為準）：投資建設、經營
管理電廠及開發、投資、經營與電
廠有關的以出口為主的其他相關企
業；熱力生產及供應銷售；電力生
產及銷售。

第十五條 經國務院授權的公司審批部門批
准，公司首次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50億股，公司成立時向發起人發行
37.5億股（內資股），佔當時公司發
行的普通股總數的75%（百分之七十
五）。

公司成立後首次發行普通股12.5億
股，均為境外上市外資股，佔當時
公司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25%（百分
之二十五）。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已
經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完成發行
及配發額外2.5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
及4億股內資股，在計算了上述配售
及配發後，公司的股本結構為：普
通股56.5億股，其中內資股股東持
有41.5億股，佔公司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約73.45%，境外上市外資股股
東持有15億股，佔公司發行的普通
股總數約26.55%。

經國務院授權的公司審批部門批
准，公司首次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50億股，公司成立時向發起人發行
37.5億股（內資股），佔當時公司發
行的普通股總數的75%（百分之七十
五）。

公司成立後首次發行普通股12.5億
股，均為境外上市外資股，佔當時
公司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25%（百分
之二十五）。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已
經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完成發行
及配發額外2.5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
及4億股內資股，在計算了上述配售
及配發後，公司的股本結構為：普
通股56.5億股，其中內資股股東持
有41.5億股，佔公司發行的普通股
總數約73.45%，境外上市外資股股
東持有15億股，佔公司發行的普通
股總數約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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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已
經於二零零一年完成發行及配發3.5
億股內資股，其中包括2.5億股境內
上市內資股和1億股非上市內資股。

公司經上述增資發行及配發股份之
後，公司的股本結構為：普通股總
數為60億股，其中，境內上市內資
股股東持有2.5億股，約佔公司股本
總額的4.17%；其他內資股股東持
有42.5億股，約佔公司股本總額的
70.83%；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
15億股，佔公司股本總額的25%。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公
司已經於二零零四年以可分配利潤
向公司股東派發股份股利，共計
3,013,835,600股，並且以公積金轉
增公司註冊資本，向公司股東派送
股份3,013,835,600股。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已
經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成發行5億
股境外上市外資股及15億股境內上
市內資股。

公司經上述發行股份之後，公
司的股本結構為：普通股總數為
14,055,383,440股，其中，境內上市
股股東持有10,500,000,000股，約佔
公司股本總額的74.70%，境外上市
股股東持有3,555,383,440股，約佔
公司股本總額的25.30%。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已
經於二零零一年完成發行及配發3.5
億股內資股，其中包括2.5億股境內
上市內資股和1億股非上市內資股。

公司經上述增資發行及配發股份之
後，公司的股本結構為：普通股總
數為60億股，其中，境內上市內資
股股東持有2.5億股，約佔公司股本
總額的4.17%；其他內資股股東持
有42.5億股，約佔公司股本總額的
70.83%；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
15億股，佔公司股本總額的25%。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公
司已經於二零零四年以可分配利潤
向公司股東派發股份股利，共計
3,013,835,600股，並且以公積金轉
增公司註冊資本，向公司股東派送
股份3,013,835,600股。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通過，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已
經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成發行5億
股境外上市外資股及15億股境內上
市內資股。

公司經上述發行股份之後，公
司的股本結構為：普通股總數為
14,055,383,440股，其中，境內上市
股股東持有10,500,000,000股，約佔
公司股本總額的74.70%，境外上市
股股東持有3,555,383,440股，約佔
公司股本總額的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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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授權，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
已經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完成發行
3.65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

公司目前的股本結構為：公司已發
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14,420,383,440
股，其中，境內上市股股東持有
10,500,000,000股，約佔公司股本總
額的72.81%，境外上市股股東持有
3,920,383,440股，約佔公司股本總
額的27.19%。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授權，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
已經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完成發行
3.65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

公司目前的股本結構為公司經上述
發行股份之後，公司的股本結構
為：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14,420,383,440股，其中，境內上市
股股東持有10,500,000,000股，約佔
公司股本總額的72.81%，境外上市
股股東持有3,920,383,440股，約佔
公司股本總額的27.19%。

經公司股東大會特別決議授權，並
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公司
已經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完成發行
7.80億股境外上市外資股。

公司目前的股本結構為：公司已發
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15,200,383,440
股，其中，境內上市股股東持有
10,500,000,000股，約佔公司股本總
額的69.08%，境外上市股股東持有
4,700,383,440股，約佔公司股本總
額的30.92%。

第十九條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14,420,383,440元。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14,420,383,44015,200,383,440元。



- 13 -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訂明細

條款序號 原文 修訂

第六十六
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在股東大會
表決時，以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
股份數額行使表決權，每一股份有
一票表決權。但是，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如果根據公
司股份上市交易的證券交易所的有
關規定，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應
對某項議案放棄表決權或僅能投贊
成或反對票，則任何違反前述要求
或限制的表決票均為無效。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在股東大會
表決時，以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
股份數額行使表決權，每一股份有
一票表決權。

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
的重大事項時，對中小投資者表決
應當單獨計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
及時公開披露。

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
表決權。如果根據公司股份上市交
易的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股東
（包括股東代理人）應對某項議案放
棄表決權或僅能投贊成或反對票，
則任何違反前述要求或限制的表決
票均為無效。


